
「自由」非「港獨」擋箭牌

人們都愛自由，但也知道自由是有界
限的，有些事，一定不能做，做了會有
嚴重後果和受到制裁的。最簡單的就是
殺人是被禁止的，因為殺人是一個人剝
奪另一個人的生命；偷竊也是被禁止
的，因為這侵害了另一個人的私有財
產。如果一個社會是絕對自由而沒有界
限的話，即一個人的權利隨時都可能受
到另外一個人的侵害。因此對自由的限
制就應以保障絕大多數人的生命、財產
和安全為依歸，凡損害大多數人的言
行，在文明社會也會受到規管。
中國有大一統的歷史傳統，香港在兩

千多年以前已納入中國的版圖，地方分
離是絕不允許的，「獨立」即意味戰
爭，意味生靈塗炭。就算未到戰爭，
現時香港一小撮人的「港獨」主張，令
大多數香港人「被代表」，不單傷害民
族感情，內地同胞聽到無不咬牙切齒，
嚴重破壞香港人在內地同胞心目中的印
象，還影響到香港與內地交往關係，對
港人特別是年輕人的發展機遇造成不利
影響，長此下去香港仍能保持作為國家
對外重要中介角色嗎？在經濟層面，
「港獨」思潮造成社會嚴重的撕裂對
立，嚴重破壞穩定基礎，令市場失去信

心，這將嚴重打擊經濟。最後，這些
「港獨」分子口口聲聲為民主，但實質
他們的行為、作風和後果，就是反民
主。可見，「港獨」主張是嚴重損害國
家安全乃至香港人的利益，因此這種政
治主張應受到遏制。

「港獨」斷章取義聯合國公約
宣揚「港獨」人士常常援引聯合國

《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下
稱公約)第十九條：「(一)人人有保持意
見不受干預之權利。(二)人人有發表言
論之權利；此種權利包括以語言、文字
或出版物…… 尋求、接受及傳播各種
消息及思想的自由」。但事實上他們斷
章取義，刻意忽略該條第三段：「本條
第二款所規定的權利的行使帶有特殊的
義務及責任，因此得受某些限制，但這
些限制只應由法律規定並列為下列條件
所必需：(甲)尊重他人的權利或名譽；
(乙)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
衛生或道德」。由此可見，公約的精神
在保障自由同時，也認同凡涉及國家安
全或公共秩序，應受到限制的。「港
獨」涉及分裂國土、嚴重影響國家安全

的政治主張，從人權公約的精神來看，
受到限制是合理的。
當校方以違法理由拆除「港獨」標語

時，「港獨」人士質疑校方有什麼法律
依據。他們以為基本法23條沒有本地
立法，就可以無法無天。然而，早在回
歸前，根據《刑事罪行條例》第9(1a)
條，任何人意圖「引起憎恨或藐視女皇
陛下本人、其世襲繼承人或其他繼承
人，或香港政府，或女皇陛下的領土其
他部分的政府，或依法成立而受女皇陛
下保護的領域的政府，或激起對其離
叛」便屬於干犯「煽動意圖」罪，而根
據《刑事罪行條例》第10(1)條，即使
是「發表煽動文字」或「刊印、發佈、
出售、要約出售、分發、展示或複製煽
動刊物」也屬犯罪。

任何自由首先需合乎法律要求
有些人可能反駁，法律是針對英女

皇，回歸後自然失效。但根據《釋義及
通則條例》附表8 第1條指出「在任何
條文中對女皇陛下、皇室……的提
述，在條文內容與以下所有權有關或
涉及以下事務或關係的情況下，須解

釋為對中華人民共和
國中央人民政府或其
他 主 管 機 關 的 提
述」。顯然，「港
獨」主張屬於離叛之
行為，受《刑事罪行
條例》所禁止的。
最後，大學內「港獨」人士經常以「學

術自由」這個招牌作為鼓吹「港獨」的護
身符。但是無論任何自由，首先是要合乎
法律的要求。再者，如何劃分「學術」與
政治推動和動員的界線？實際上，他們現
在所做的根本就是推動和動員，所謂「研
討會」是一言堂的政治宣傳活動，「港
獨」宣傳品將校園的民主牆「洗板」，離
「學術」要求理性、客觀、開放的規範和
標準離天萬丈。
不論從理念角度，國際公約、國家

憲法、基本法和本地法律的角度，
「港獨」主張都是法律所不容許的。
「自由」不能成為「港獨」的擋箭
牌，學術包裝「港獨」也不過是個偽
命題。在此敬告「港獨」分子，為香
港好，為自己好，回頭是岸吧，勿謂
言之不預也。

9月伊始又是新學年的開始，本應是同學們開展學習新一章，

但有些人將校園研習之地變成宣揚「港獨」思潮的場所，有的在

開學禮時以學生代表的身份宣「獨」，有大學校園出現大面積的

「港獨」橫額和宣傳品，他們打捍衛言論自由和學術自由之

名，實際就做出數典忘祖、背離國家和香港人根本利益的事，學

術殿堂淪為宣揚歪理的平台，公然違反基本法，破壞「一國兩

制」，令人義憤填膺。本文暫不討論「港獨」思潮背後的原因和

化解方法，只想說清楚一點的是，宣揚「港獨」不在自由之範疇

內，包括言論自由和學術自由。

冀教大徹查冒犯事件平息社會不滿

當得知教育局副局长
蔡若蓮長子跳樓事件
時，我自己作為三個孩
子的父親，心裡有不
可名狀的難受。在這樣
不幸事件後，香港教育
大學校內的民主牆貼出

了悲劇家庭「被恭喜」的字句，社會輿
論譁然，也讓我的心情更為沉重，也可
想像發生悲劇的家庭看到這樣的字句又
會是多麼的痛心！
大家都知道，貼出這樣涼薄字句的

人，是因為與蔡女士政見不同，因而在
其喪子事件上發洩對其的不滿。可是，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惟因政見不同，
竟說出涼薄冷血之言，若這種極端思維
繼續擴散，而不加以譴責及制止，絕非
香港之福。我不禁唏噓，曾幾何時，香

港社會已經變得如此不堪入目，毫無道
德底線可言了。
我在多間香港的大學服務過，對大學

內部的運作有一定的了解，相信香港教
育大學一定會徹查事件。我希望，若貼字
句的人為教大的學生，學校一定要給予嚴
厲的懲戒，因為在校園內發生這樣的事
件，為整間學校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實在
不可小覷；若貼字句的人非教大人士，
那更值得香港各間大學重新審視，對民
主牆的管理如何更合理，使之不再成為
濫用言論自由權利之地。
發生這樣的事件後，很多人士感慨，

倘若教大的學生，也即是未來的香港學
校的教師們，都只有這樣低劣的道德品
格，又如何能教好我們下一代，又怎麼
能讓香港家長們放心。我理解這個擔心
的出發點，但也想為其他教大的學生們

說說話，希望社會還是對絕大多數的教
大學生有充分的信心。我自2015年起，
就在香港教育大學開展「滬港明日領袖
實習計劃」，帶領他們去上海進行為期6
至8個星期的暑期實習體驗。我曾經採
訪過一名叫Ken的同學，對他的印象很
好，該同學非常積極主動，在實習的過
程中對國家的發展有深入的思考，在畢
業的時候，他放棄從事教育工作，通過
數輪難度很高的面試，最後獲得了美國
蘋果公司在香港的工作機會。
我相信，像Ken這樣的同學，在教育

大學不會是少數。因此，我真心希望，
社會能夠重拾對香港教育大學的信心，
莫因這一事件，而對所有學生「搖
頭」，當然這也需要學校對此事件的徹
底調查，並對公眾有個明確的交代，方
可令社會平息不滿。

近日，逾500名校長
和約1,200名教師聯署譴
責有年輕人在香港教育
大學民主牆張貼傷害教
育局副局長蔡若蓮的冷
血涼薄言論，據聞甚至
連由8所資助大學校長

組成的大學校長會亦計劃發表聯署聲
明。這宗教大民主牆冷血事件，以及同
樣是近日發生的大學民主牆「播獨」風
波，實在教人興起「樹欲靜而風不息」
的無限感慨。
自新一屆特區政府上任以來，港府及

建制派已多次表明期望減少政治爭端，
集中精力謀發展，搞好施政，改善民
生，促使香港走出泛政治化的困局。但
社會上似乎總有部分人不領情，不斷製
造更多的政治爭議，甚至乎極少數激進
分子的行為更愈來愈猖狂。我們都知
道，作用力愈大，反作用力愈大，有些
政治和文明道德的底線是不能碰的，一

旦觸碰到，縱然建制派不願主動開戰，
但亦絕對不會坐視不理、視若無睹，最
終，肯定又會激起劇烈的政治對抗。
以近日的民主牆風波為例，如沒有年

輕人在民主牆貼出涼薄言論，沒有人宣
揚「港獨」，建制派立法會議員及一眾
教育界人士又何需發聲？如香港仍然有
一小部分極端分子不斷挑起事端，政治
對抗恐怕難以止息，香港亦無法擺脫泛
政治化困局，最終受害的無非也就是普
羅大眾。
受批評的學生不斷指出，民主牆上的
言論是言論自由的體現，不該受到校方
和社會的規限。然而，世界上哪裡有絕
對的自由？如自由是不受限制的，為何
各大學的民主牆又會制訂使用指引和守
則，甚至乎為何要交由一個單位管理？
更何況，如言論是絕對自由的，一些三
合會用語、欺詐、誹謗和恐嚇言論是否
不應被禁止？毫無疑問，自由是有規限
的，言論自由亦不例外。自由的最基本

規限便是法律和道德底線。
維護國家完整與統一，乃係大是大非

的政治議題，中央、特區政府、建制派
和港人有退讓的空間嗎？沒有，國家安
全是「一國兩制」的底線，中央與香港
也沒有妥協的餘地，各界亦必須遵循。
至於刻意羞辱蔡若蓮，在死者家屬的傷
口上灑鹽的言論，則顯然抵觸了社會的
基本道德底線，所以才會在短時間內激
發那麼多人的憤慨與聲討！
沒有自律就沒有自由，自律是自由的

前提。對於違反法律與道德的言論作出
禁制與批評，這並非限制言論自由，相
反是要匡正言論自由，讓確立言論自由
的理性基礎更加穩固。試想一下，一個
言論完全不受規限的社會，任何話都能
夠說出來，完全擺脫法律與道德的枷
鎖，難道不是一個可怕的社會嗎？畢
竟，言論可以救人，也可以殺人。大學
生要為自己爭取更大的自由，請先表現
出更大的自律！

陸頌雄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

姚祖輝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蔡毅太平紳士 全國人大代表 香港島各界聯合會理事長

不容少數「港獨」學生橫行校園

近日，香港的大學彌漫
一股「港獨」暴戾歪風。大
學本應是探求學問之地，最
近卻成為少數學生鼓吹「港
獨」的「戰場」。最離譜的
是，由全港13家大專院校的
學生組織共同發聲、表達的

意見，呈現在市民眼前的一份所謂「大專學界
宣言」，竟然是一篇公然為近日出現在大學校
園的「港獨」和「恭喜」冷血言詞撐腰助陣的
謬論。這種完全無視事實和法理的囂張狂妄言
論，更令人齒冷和反感。近年來，不少大專院
校由少數「港獨」學生佔據了學生會，形成一
個唯我獨尊的「少數霸權」，以言論自由之名
任意而為，多次聚眾圍攻學校當局與校方領導
人，凌駕於大學規則、核心價值甚至法律之
上。
大學應有大學的樣子，校園也應有校園的
規矩。沒有任何人可以凌駕於法律之上，也
沒有任何理由是違法的藉口。對近日香港各
大專院校出現「港獨」橫額及海報，資深大
律師、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從法律角度表
示，鼓吹「港獨」可能觸犯《刑事罪行條
例》第九條「煽動意圖」罪。他認為，律政
司須密切關注事件，若有實質證據證明相關
人士有煽動意圖，並在社會已造成廣泛的負
面影響，就應該採取法律行動。對於有人以
「言論自由」為名為播「獨」辯護，湯家驊
指出，根據國際人權公約，當涉及國家安全
和公共秩序時，言論自由需要受到法律限

制。言論自由不是一個「免死金牌」，或可
以隨意犯法的理據。

言論自由非「免死金牌」
目前，「港獨」之所以橫行校園，原因是

校方未能理直氣壯執行管理，對校園內的「少
數霸權」忍氣吞聲。這樣下去，校園秩序將蕩
然無存，遲早成為違法亂紀之地。大學校園與
香港每寸土地無異，絕不能縱容違法亂紀的事
情。校方對校園內的各項設施有最終管理責
任，對師生的言行也有依法管束之責。雖然民
主牆是交由學生會負責管理，但為免學生誤墮
法網，其實校方有需要與學生會增強溝通，以
維護在大學任何設施上所發表的言論都沒有僭
越法紀。如果校方一味縱容，將寵壞學生，給
社會以錯誤示範。只有管教兼備，方為真正愛
護學生之良師。
近日香港各大學的「港獨」標語事件，反

映出香港青年人在國民教育上顯然非常不足。
青年教育需要時間，但在此重要時刻，特區政
府必須立場堅定，撥亂反正，站出來向大眾表
明，絕不容許任何人宣揚分裂國家的言論。國
家主席習近平早前視察香港時，曾經要求特區
政府堅持全面準確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更
多次談到青少年問題，不僅要求力加強青少
年愛國主義教育，而且提出要全面關心、支
持、幫助青少年健康成長，明確指出了特區政
府今後在青年教育工作的方向，特區政府必須
高度重視、認真落實，絕不應容忍「港獨」言
行橫行。

評論部電郵地址：
opinion@wenweipo.com文  匯  論  壇A13 ■責任編輯：傅霾澈 20172017年年99月月1616日日（（星期六星期六））

淺談言論自由的底線
陳志豪 香港青年新創見副會長

近日，從香港多所大學學生會民主牆
所引發的一連串事件，廣受社會關注。
及後，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長子不幸離
世，教育大學民主牆出現刻毒的言論。
當然，我們不能肯定所有事件都是大學
生所為，但從各大學學生會的回應和某
些大學生的反應顯見，他們不但錯誤理
解「言論自由」，而且邏輯混亂，的確
令人十分失望。
第一，網上流傳一段片段，就是前中

文大學學生會會長周竪峰與內地生就民
主牆張貼大字報的爭論。就在這短短兩
分鐘的片段中，那位周同學不光滿口粗
言，辱罵內地生，更不斷以「支那人」
出言羞辱。他的言行，猶如流氓。這是
大學生應有的所為嗎？「言論自由」就
可以肆意辱罵？說他曾擔任學生會的領
導層，真是貽笑大方。本來，尊重別
人、謹言慎行等品格，理應從小培養，
如斯行為，除了揭示他沒有「家教」，
這更損害大學的聲譽。

為此，新亞書院院長黃乃正教授發文
譴責。接，新亞書院學生會為文回
應，此中滿紙歪理，試圖為周氏開脫，
信中提到「該名同學當時受到內地生群
起而攻，圍堵辱罵，故情緒激動下一時失
言」云云。如此邏輯，正是推搪塞責，顛
倒是非，就等於一個人犯錯，就諉過是他
人煽動自己犯錯。難道，身為大學生，更
曾擔任學生會會長的周竪峰，一點「自制
能力」都沒有嗎？意即給別人擾亂一下，
就竟可失控而大放厥詞嗎？更荒謬的是，
該函的上款是「致黃乃共院長：／敬啓
者：」格式舛誤，尚且不表。但有記者問
學生會主事人幹嗎寫「黃乃共院長」，
該生堅說是「手誤」。這又是大學生的
修養嗎？此中語帶侮辱，人所共知，敢
做卻不敢認，推說「手誤」，懦夫行
徑，鼠輩行為，可見一斑。堂堂學生會
的正式信函，連對「受文人」的基本禮
貌都沒有，還故弄玄虛，推卸責任。
第二，言論自由並非「擋箭牌」。周

竪峰的言論與教育大學民主牆一事的共
通點，就是或許不涉違反法律，但當中
絕不符合社會道德水平。假如，某君在
災場「自拍」，洋洋得意，如此行徑，
就是幸災樂禍，教人齒冷，我們會嚴詞
譴責。難道會問連拍照也沒自由嗎？這
已不是「自由」的議題，而是為「人」
者，應否這樣做？惻隱之心，人皆有
之，見到孺子將跌落井中，人皆會奮身
引手一救。明知「支那」是諱語，又明
知人家有喪子之痛，還口出狂言，這就
是我們的大學生嗎？
黃乃正教授出言相勸，盼「周同學能

深切反省己過」，學生會就說「昐
（盼）閣下(即黃教授)深切反省己過」。
吾日三省吾身，「代表」新亞學生的學
生會如斯回應，又展現出什麼素質呢？
就是有片段佐證，也不知己過，毫無悔
意，更甚者還要理直氣壯，大義凜然，
反唇相稽。如果，這是目下普遍大學生
的想法，不得不教人深憂。

部分學生錯誤理解「言論自由」
彭智文 教育工作者

汪巍 中國非洲問題研究會

新亞歐大陸橋使亞歐腹地國家煥發活力

新亞歐大陸橋是一條從中國連雲港到荷蘭
鹿特丹港的國際化鐵路交通幹線，全長10,900
公里，輻射世界30多個國家和地區。從交通
便利化程度而言，新亞歐大陸橋將環太平洋經
濟圈和歐洲經濟圈連接起來，比途徑俄羅斯西
伯利亞的舊大陸橋減少3,000公里運距；比繞
道印度洋和蘇伊士運河的水運距離縮短了1萬
公里，運費節約20%，時間減少一半。新亞
歐大陸橋是絲綢之路經濟帶的重要載體，新亞
歐大陸橋東西兩端連接太平洋與大西洋兩大
港口城市，而其遼闊狹長的中間地帶亦即亞歐
腹地，除少數國家外，基本上都屬於欠發達地
區，特別是中國中西部、中亞地區，地域遼
闊，資源富集，開發潛力巨大，新亞歐大陸橋
建設將極大促進亞歐大陸腹地的經濟發展。
1992年12月1日，橫貫亞歐兩大洲的鐵路
大通道——新亞歐大陸橋開通運營。往來於
中國與歐洲以及新亞歐大陸橋沿線各國的集裝
箱國際線路聯運班列——中歐班列具有安全
快捷、綠色環保、受自然環
境影響小等綜合優勢，中歐
班列的開行為中國與歐洲、
中亞的貿易往來打開了便捷
通道，推動了亞歐大陸國家
商品貿易的發展，推動了歐
亞地區經濟一體化的進程，
為實現中歐間的道路聯通、
物流暢通提供了運力保障。
目前中國與歐洲之間已開行
3,700多趟中歐班列，根據
《中歐班列建設發展規劃
（2016－2020年）》，到
2020年將實現年開行中歐
班列5,000列左右的目標。
在新亞歐大陸橋推動亞歐

大陸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的過程中，中國與沿線
國家簽署了130多個運輸協定。如哈薩克正和
中國在現有合作基礎上不斷完善交通基礎設施
建設，積極開闢國際陸海聯運新通道，讓「新
亞歐大陸橋」沿線各地更緊密地連接起來。目
前超過80%的中歐班列過境哈薩克斯坦，依
託新亞歐大陸橋，哈薩克的大豆、蜂蜜、冷凍
羊肉在短時間內實現對華大量出口。
新亞歐大陸橋沿途地區區域經濟互補優勢

明顯。一方面，它將日本、西歐等具有資金、
技術和管理優勢的國家與人口眾多、資源豐富
的發展中國家市場結合在一起；另一方面，它
將經濟增長迅速、發展前景廣闊的亞太地區市
場與尋求增長動力與外來投資的歐洲市場結合
在一起。新亞歐大陸橋經濟走廊的建設，不僅
為亞歐兩大洲經濟貿易交流提供了一條便捷的
大通道，也為擴大亞太地區與歐洲的經貿合
作，促進亞歐大陸經濟的發展與繁榮提供了新
的依託和動力。

■江蘇連雲港迎來首列汽車整車東行過境班列，本次班列的開通
填補了新亞歐大陸橋東行整車貨源過境連雲港的歷史空白。


